附件2
（承办单位）重点处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登记表
承办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建议编号
	提案编号
	标    题
	分管领导
	承办处室
	联系人及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确定并填写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主办件1～2件。
2.此表于2023年4月20日前报市政府办公室；联系电话：2051358，2057644（传真）。

